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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3037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山本光电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 

 

深圳市山本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财务总监变动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任免基本情况 

(一)程序履行的基本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

十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审议并通过《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

监的议案》，王志高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

职务，根据总经理周晓斌先生的提名，聘任李燕珍女士为公司财务总

监，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，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 

以上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用邮件（或电话）方式发出，

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5人。 

以上决议表决情况为：同意票数 5 票；反对票数 0 票；弃权

票数 0 票。 

(二)被任免董监高人员情况 

李燕珍女士所持公司股份为 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0%。 

李燕珍女士，出生于 1977 年 12 月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

留权，安徽财贸学院专科学历，中级会计师，2003 年 7 月 - 2005 年

12 月任深圳市山本光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山本光电）财务部出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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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 1 月-2011 年 6 月任山本光电财务部会计、会计主管；2011 年

7 月-2018 年 1 月任山本光电财务部经理。李燕珍女士末受过中国证

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或惩戒，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

及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。 

（三)任命原因 

王志高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，

为保证财务部工作的正常运作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，任命李燕珍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。 

二、上述人员任免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

公司此次财务总监的任命不会对公司治理机制产生任何不利影

响，公司将聘任此前一直在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岗位的李燕珍女士为新

任财务总监。此次任命未导致公司董事会（监事会）成员人数低于法

定人数。 

（二）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

公司此次财务总监的任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

响。 

二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经与会董事签字的《深圳市山本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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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山本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 月 25 日 


